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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级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 

  《攀枝花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》（攀府发〔2017〕

41 号）已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为扎实做好贯彻实施工作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  一、建立工作保障机制，努力实现应保尽保 

  （一）自 2018 年起，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扩面工作纳

入市政府对各县（区）政府目标考核内容。 

  （二）各县（区）政府要加强对县（区）医保经办机构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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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平台建设的投入，确保人员、设备、场地、经费满足城乡居

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、基金收缴及就医结算等工作需要。 

  （三）在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原经费渠道不变的基础上，根据

实际参保人数，由市、县（区）财政按照每人每年不低于 2 元的

标准安排参保扩面专项工作经费，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各承担 50%。 

  （四）为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发展，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机构

使用医保结算系统产生的网络通信费用由县（区）政府予以保障。 

  二、加强经办能力建设，创新管理服务模式 

  （一）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居民的市、县（区）、乡镇（街

道）、社区（村、社）四级医疗保险服务体系，合理确定城乡

居民医疗保险服务目标、服务方式、服务内容、服务网点、服

务条件、服务标准，优化规范医疗保险服务流程，重点加强基

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及乡镇卫生院、村社卫生

室的服务能力建设，增强服务功能，提升服务水平。强化医疗

保险经办服务监督管理，健全医疗保险经办服务绩效评估和目

标责任考核，实行基本医疗保险统一管理、统一经办、统一医

疗保险经办机构名称和能力建设标准。 

  （二）推进管办分开，引入竞争机制，在确保基金安全和

有效监管的前提下，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具有资

质的商业保险机构、审计审核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基本医疗保

险的经办服务，激发经办活力，提升经办服务效能。 

  三、严格医保基金管理，确保制度平稳运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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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一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资金按全省统一标准执

行，在扣除中央、省财政补助后的差额部分，市财政对非扩权

县按照 50%的比例给予补助，剩余部分由各县（区）财政全额

承担。省属高校的财政补助按原渠道解决，市属高校的财政补

助在扣除中央、省财政补助后的差额部分原则上由市财政承担。

市、县（区）按省、市确定的财政补助分担政策将补助资金纳

入同级财政预算，及时拨付到位。 

  （二）各县（区）2017 年底及以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

金并入我市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账户。城乡居民医疗

保险基金纳入市级财政专户统一管理，实行收支两条线，专款

专用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、挪用或擅自增加基金支出项

目、提高待遇支付标准。我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严格执行

国家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、会计制度、预决算制度和按国家

规定的优惠利率计息，并接受财政、审计部门的监督。 

  （三）基金使用严格遵循以收定支、收支平衡、略有结余

的原则，合理控制基金当年结余率和累计结余率。建立健全基

金运行风险预警机制，防范基金风险，提高使用效率。基金预

算管理要以县（区）为单位进行核算，如出现收支赤字时，合

理确定市、县（区）财政承担责任，具体管理办法由市财政局

会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另行制定。 

  四、强化医疗服务监管，加快付费方式改革 

  （一）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要加快推进医保智能审核和实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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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控工作，促进医疗机构合理诊疗、合理用药，规范医疗服务

行为；完善协议内容，强化协议经办规程管理，对定点医疗机

构依据协议约定进行处理；对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的，由相

关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处理。 

  （二）加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收支预算管理，在总额控

制的基础上统筹推进按人头付费、按病种付费、按床日付费等多种

方式相结合的复合付费方式改革，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

机构及药品供应商的谈判协商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，推动形成合

理的医保支付标准。通过制定医保差别化支付政策引导实施分级

诊疗，规范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行为，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。 

  做好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工作是改善和保障民生的一项基础

工作，各县（区）、各部门、有关单位要提高认识，加强组织领

导，统筹协调推进，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，将符合条件的人员

全部纳入参保范围，确保城乡居民病有所医。对政策执行中出现

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应及时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反馈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2 月 12 日     

 

 




